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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養服務

輔導會各榮家歡迎符合

資格之榮民申請入住

板橋榮家

★新北市板橋區

大觀路 2段 32 號

☆ TEL:02-22755157

臺北榮家

★新北市三峽區

白雞路 127

☆ TEL:02-26731201

桃園榮家

★桃園縣八德市

興豐路 1217 號

☆ TEL:03-3681140

八德榮家

★八德市榮興路 1100

號

☆ TEL:03-3651285

新竹榮家

★新竹市崧嶺路

57 巷 41 號

☆ TEL:03-5213292

中彰榮家

★彰化市桃源里

公園路二段 301 號

☆ TEL:04-7222187

彰化榮家

★彰化縣田中鎮

中南路二段 421 號

☆ TEL:04-8747647

雲林榮家

★雲林縣斗六市

榮譽路 160 號

☆ TEL:05-5324100

白河榮家

★臺南市白河區

仙草里仙草 63 號

☆ TEL:06-6852164

佳里榮家

★臺南市七股區

三股里 147 號

☆ TEL:06-7880664

臺南榮家

★臺南市崇明路 190 號

☆ TEL:06-2690418

高雄榮家

★高雄市楠梓區

加昌路 631 號

☆ TEL:07-3652828

岡山榮家

★雄市燕巢區

成功路 1號

☆ TEL:07-6161214

屏東榮家

★屏東縣內埔鄉

建興村 100 號

☆ TEL:08-7701621

花蓮榮家

★花蓮市府前路 29 號

☆ TEL:03-8223111

馬蘭榮家

★臺東市更生路 1010

號

☆ TEL:089-222417

「廣植福田」

★財團法人榮民榮眷

基金會捐贈專戶

☆戶名：財團法人榮

民榮眷基金會

★銀行：

合作金庫銀行

─光復南路分行

銀行捐款帳號：

5078-717-626-734

☆郵局：

中華郵政

─永吉分局

5008-2111

榮民服務專線
上班時間（08:00 ～ 17:00）

免付費電話
0800-212-154（當地榮服處）

0800-212-510（本會服務台）

2270

中華民國主導抗戰 不容竄改扭曲
中華民國一○四年七月十五日　　　星期三　　　農曆乙未年五月三十日

【
本
刊
訊
】
「
國
軍
漢
光
三
十
一
號
演
習
暨
抗
戰
勝
利

七
十
週
年
國
防
戰
力
展
示
」
活
動
，
日
前
在
新
竹
湖
口
國
家

閱
兵
臺
舉
行
，
活
動
中
安
排
廿
四
位
曾
經
參
加
抗
日
戰
爭
的

老
兵
，
坐
在
「
抗
戰
先
進
車
」
上
通
過
司
令
臺
，
接
受
馬
英

九
總
統
的
校
閱
及
民
眾
的
致
敬
。

馬
總
統
在
閱
兵
分
列
式
結
束
後
，
頒
發
「
抗
戰
勝
利
紀
念

章
」
給
十
位
抗
戰
老
兵
代
表
，
他
強
調
，
不
僅
國
家
不
會
忘

記
，
全
世
界
的
人
都
不
會
忘
記
抗
戰
老
兵
的
貢
獻
。

馬
總
統
主
持
這
項
活
動
時
，
以
三
軍
統
帥
身
分
校
閱
三
軍

儀
隊
、
空
中
分
列
式
、
抗
戰
紀
念
梯
隊
、
地
面
部
隊
，
並
觀

賞
戰
技
操
演
。
典
禮
中
，
由A

H
-6

4
E

阿
帕
契
攻
擊
直
升

機
、U

H
-6

0
M

黑
鷹
直
升
機
配
合
特
戰
部
隊
進
行
的
「
地

空
快
速
突
擊
」
演
練
，
為
最
大
亮
點
。

馬
總
統
表
示
，
今
年
適
逢
「
抗
戰
勝
利
暨
臺
灣
光
復
七
十

週
年
」
，
政
府
特
別
邀
請
一
百
廿
七
位
當
年
參
戰
的
先
進
出

席
這
項
活
動
，
並
頒
發
「
抗
戰
勝
利
紀
念
章
」
，
以
表
彰
先

進
們
保
國
衛
民
的
貢
獻
，
因
為
他
們
不
但
保
衛
了
中
華
民

國
、
光
復
了
臺
灣
、
更
牽
制
近
百
萬
日
軍
無
法
大
量
投
入
太

平
洋
戰
爭
，
也
因
此
保
住
澳
洲
與
印
度
，
扭
轉
整
個
戰
局
。

馬
總
統
強
調
，
面
對
歷
史
，
真
相
只
有
一
個
，
八
年
抗

戰
是
由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主
導
，
抗
戰
勝
利
是
蔣
委
員
長
領
導

全
國
軍
民
英
勇
奮
鬥
的
成
果
，
不
容
任
何
人
竄
改
和
扭
曲
。

「
我
們
紀
念
抗
戰
，
不
是
要
炫
耀
勝
利
，
而
是
要
防
止
戰

爭
；
不
是
要
挑
起
仇
恨
，
而
是
要
譴
責
侵
略
，
追
求
和
平
。
」

如
此
才
能
正
確
總
結
歷
史
教
訓
，
體
悟
「
戰
爭
無
情
，
和
平

無
價
」
的
真
諦
。

馬
總
統
表
示
，
當
時
，
除
了
大
陸
有
抗
戰
行
動
，
臺
灣

方
面
，
從
清
光
緒
二
十
一
年
（
西
元
一
八
九
五
年
）
甲
午
戰

爭
清
廷
戰
敗
，
割
讓
臺
澎
，
臺
灣
同
胞
的
抗
日
活
動
就
沒
有

停
過
。
抗
戰
時
期
更
有
李
友
邦
將
軍

組
織
「
臺
灣
義
勇
隊
」
在
閩
浙
沿
海

游
擊
抗
日
、
李
萬
居
等
臺
籍
人
士
參

與
「
國
際
問
題
研
究
所
」
、
丘
念
臺

領
導
廣
東
「
東
區
服
務
隊
」
、
林
正

亨
參
加
緬
甸
遠
征
軍
，
此
外
，
謝
東

閔
、
黃
朝
琴
、
連
震
東
等
先
賢
亦
以

行
動
為
光
復
臺
灣
貢
獻
心
力
，
令
人

感
動
不
已
。

馬
總
統
說
，
侵
略
的
錯
誤
或
可
原

諒
，
血
淚
的
歷
史
不
能
遺
忘
，
因
為

有
這
麼
多
先
賢
先
烈
的
犧
牲
奉
獻
，

使
國
家
安
全
得
以
確
保
，
並
能
廢
除

不
平
等
條
約
，
光
復
臺
灣
；
也
因
為

如
此
，
才
有
今
天
臺
灣
的
繁
榮
進
步

與
民
主
成
就
。
我
們
飲
水
思
源
，
更

應
珍
惜
這
得
來
不
易
的
成
果
。

包
括
副
總
統
吳
敦
義
、
行
政
院

長
毛
治
國
、
總
統
府
祕
書
長
曾
永

權
、
國
安
會
祕
書
長
高
華
柱
、
國

防
部
長
高
廣
圻
、
參
謀
總
長
嚴
德

發
、
輔
導
會
主
委
董
翔
龍
及
新
竹
縣

長
邱
鏡
淳
等
均
出
席
這
場
戰
力
展

示
，
參
演
部
隊
共
計
卅
二
個
單
位
、

三
千
八
百
五
十
八
位
國
軍
官
兵
，
投
入
各
式
旋
翼
、
定
翼
機

共
六
十
四
架
，
各
式
戰
、
甲
、
砲
車
、
飛
彈
及U

A
V

無
人

飛
行
載
具
等
各
式
新
興
兵
力
，
共
計
二
百
九
十
四
輛
各
型
地

面
車
輛
。

在
閱
兵
分
列
式
中
，
最
受
現
場
觀
眾
歡
迎
的
是
「
抗
戰
先

進
車
」
上
的
廿
四
位
抗
戰
老
兵
；
他
們
分
別
穿
著
抗
戰
時
期

的
陸
、
海
、
空
三
軍
復
刻
版
軍
服
，
當
車
輛
行
經
觀
眾
席
時
，

觀
眾
熱
情
、
歡
呼
鼓
掌
，
全
場
揮
舞
不
停
的
國
旗
旗
海
和
老

兵
們
手
中
的
小
國
旗
相
互
輝
映
。 

【
本
刊
訊
】
自
新
加
坡
返

國
參
加
「
國
軍
漢
光
三
十
一

號
演
習
暨
抗
戰
勝
利
七
十
週

年
國
防
戰
力
展
示
」
活
動
的

抗
戰
先
進
何
永
道
，
對
於
政

府
及
國
軍
舉
辦
這
項
活
動
予

以
高
度
肯
定
，
今
年
九
五
高

齡
、
身
著
抗
戰
時
期
空
軍
服

裝
的
他
直
說
：
「
能
參
加
這

項
活
動
，
很
榮
幸
！
」

由
兒
子
何
建
宇
陪
同
回

臺
的
何
永
道
身
體
很
好
，
他

說
，
抗
戰
時
期
曾
參
加
十
八

場
空
戰
，
「
那
時
國
內
訓
練

條
件
很
差
，
常
常
沒
飛
機
、

沒
汽
油
；
每
次
作
戰
，
飛
出

去
之
後
，
能
再
回
來
真
的
很

不
容
易
。
」

何
永
道
等
廿
四
位
抗
戰
老

兵
，
穿
著
復
刻
的
抗
戰
軍
裝

搭
乘
閱
兵
車
，
通
過
司
令
臺

前
，
接
受
參
觀
民
眾
致
敬
，

馬
總
統
並
親
頒
抗
戰
勝
利
紀

念
章
給
十
位
老
兵
代
表
。

另
一
位
留
著
白
鬍
子
，

仙
風
道
骨
的
抗
戰
先
進
何
政

猛
，
今
年
九
十
二
歲
，
曾
參

加
徐
州
會
戰
、
台
兒
莊
戰
役

等
，
當
年
他
在
五
十
二
軍
當

排
長
，
「
那
實
在
太
慘
了
！

死
的
人
太
多
了
！
打
到
後

來
，
我
一
個
排
只
剩
十
三
個

人
，
全
連
共
剩
二
十
八
個
弟

兄
，
人
員
根
本
來
不
及
補

充
。
」
何
猛
政
說
，
上
海
保

衛
戰
中
，
他
左
膝
受
傷
，
現

在
得
拄
著
手
杖
行
動
。

曾
經
參
加
湘
西
會
戰
，

如
今
九
十
歲
的
張
觀
光
說
：

「
很
高
興
政
府
及
國
軍
沒
有

忘
記
抗
戰
老
兵
，
也
很
榮
幸

參
與
戰
力
展
示
，
未
來
仍

將
以
實
際
行
動
支
持
國
防

建
設
，
確
保
中
華
民
國
安

全
。
」

回
憶
艱
苦
的
抗
戰
歲
月
，

張
觀
光
說
，
他
在
機
槍
連
，

常
在
較
後
方
掩
護
第
一
線
同

袍
，
在
那
一
天
一
夜
的
戰
爭

中
，
不
知
換
了
多
少
個
陣

地
；
到
第
二
天
拂
曉
時
，
日

軍
退
去
，
他
們
打
勝
了
，
那

時
的
心
情
，
現
在
回
想
起
來

還
是
十
分
高
興
。

今
年
九
十
一
歲
的
徐
銘

德
，
抗
戰
時
為
上
士
，
曾
參

加
接
收
投
降
日
艦
。

他
說
，
穿
上
軍
裝
感
覺

像
回
到
從
前
，
當
年
國
軍
戰

力
薄
弱
，
但
如
今
看
到
國
軍

壯
盛
的
軍
容
，
內
心
相
當
激

動
。徐

銘
德
說
，
紀
念
抗
戰

的
活
動
如
果
提
早
廿
年
，
在

五
十
週
年
時
舉
辦
最
合
適
，

一
方
面
是
正
好
過
了
半
個
世

紀
，
再
方
面
多
數
人
還
健

在
，
史
料
比
較
齊
全
。

高興又感傷 老兵們肯定戰力展示

　為回應年長榮民「增加版

面，充實報導內容」的訴

求，《榮光雙周刊》將自今

年十月起改版，由目前每期

發行四版增加為六版。
　受限預算逐年縮減與不

足，屆時紙本僅寄送五十六

歲（含）以上榮民；五十五

歲（含）以下榮民可選擇：

一、�至輔導會網站點閱瀏

覽。

二、�選擇訂閱（免費）電子    

報。

三、�具榮民身分者（不含遺

眷、榮眷）如確有閱讀

紙本需求，可電話通知

本刊發行組續寄，電話：

（02）2338-0862。

【
本
刊
訊
】
又
有
兩
位
榮
民
分
別
捐
款
、
捐
車
嘉
惠

社
會
，
令
人
動
容
。
一
是
榮
民
蔡
漢
清
遺
愛
人
間
，
捐

出
二
百
六
十
餘
萬
元
給
九
二
一
災
區
孤
兒
院
；
另
榮
民

王
覺
生
夫
婦
於
擔
任
志
工
之
餘
，
捐
贈
一
輛
復
康
巴
士

給
新
北
市
政
府
。

臺
南
榮
服
處
表
示
，
榮
民
蔡
漢
清
過
世
時
留
下
遺

囑
，
將
遺
產
捐
贈
給
九
二
一
災
區
孤
兒
院
，
經
與
南
投

縣
政
府
聯
繫
，
決
定
將
他
二
百
六
十
三
萬
餘
元
存
款
捐

贈
給
南
投
仁
愛
之
家
育
幼
所
，
日
前
已
由
該
處
副
處
長

郭
濬
溪
代
表
完
成
捐
贈
。

臺
南
榮
服
處
指
出
，
民
國
六
年
出
生
的
蔡
漢
清
自

幼
從
軍
，
隨
政
府
來
臺
，
於
民
國
九
十
九
年
七
月
過
世

前
，
立
下
遺
囑
將
部
分
遺
產
捐
贈
國
防
部
中
山
科
學
研

究
院
，
扣
除
喪
葬
費
用
後
，
指
定
將
剩
餘
遺
產
捐
贈

九
二
一
災
區
孤
兒
院
。
經
臺
南
市
榮
服
處
發
函
到
新

北
、
臺
中
及
南
投
等
地
方
政
府
後
，
決
定
將
餘
款
捐
贈

南
投
仁
愛
之
家
育
幼
所
，
做
為
新
建
兒
童
館
之
用
，
嘉

惠
南
投
區
弱
勢
兒
童
。

至
於
高
齡
八
十
五
歲
的
退
役
少
將
王
覺
生
夫
婦
，

在
擔
任
志
工
廿
多
年
後
，
日
前
他
帶
著
全
家
人
以
他
雙

親
的
名
字
，
捐
贈
一
輛
超
過
一
百
二
十
萬
元
的
復
康
巴

士
給
新
北
市
政
府
，
以
回
饋
社
會
；
這
是
新
北
市
第

三
百
四
十
六
輛
復
康
巴
士
。

王
覺
生
於
十
五
歲
時
從
大
陸
來
臺
，
投
身
軍
旅
，

後
官
拜
少
將
。
他
表
示
，
雙
親
過
世
時
他
無
法
隨
侍
在

側
，
常
感
遺
憾
，
所
以
以
雙
親
之
名
捐
贈
復
康
巴
士
。

王
覺
生
夫
婦
是
新
北
市
政
府
的
終
身
志
工
，
他
因
感

到
近
來
身
體
較
弱
才
在
今
年
暫
停
志
工
工
作
。
他
說
，

當
志
工
服
務
他
人
很
有
成
就
感
，
太
太
比
他
晚
兩
年
當

志
工
，
已
獲
得
志
願
服
務
最
高
榮
譽
「
金
駝
獎
」
。

新北市交通局長長王聲威（左一）、社會局長李麗圳（左二）

與王覺生夫婦（右五及右四）在捐贈的復康巴士前合影。

� （圖片提供／新北市榮服處）

兩
榮
民
擁
大
愛  

捐
款
捐
車
嘉
惠
弱
勢

榮光雙周刊

十月改版

抗戰老兵代表穿著抗戰時期的復刻版軍服，坐在「抗戰先進車」上參

加閱兵分列式。� （攝影／吳靈芬）

馬總統頒發「抗戰勝利紀念章」及證書給十位抗戰老兵代表，老兵們穿著抗戰時期

的軍服，重現當年的風采。� （圖片提供／軍聞社）

【
本
刊
訊
】
輔
導
會
為

節
約
有
限
醫
療
資
源
，
自

即
日
起
，
凡
屬
健
保
署
定

義
之
高
就
診
次
榮
民
眷
，

全
年
就
醫
超
過
九
十
次

後
，
輔
導
會
將
不
再
補
助

到
各
榮
總
及
榮
總
分
院
門

急
診
就
醫
的
掛
號
費
，
須

由
榮
民
眷
自
行
負
擔
。

輔
導
會
表
示
，
這
項

規
定
是
依
立
法
院
一○

三

年
決
議
辦
理
，
如
有
疑
慮

自
己
是
否
屬
於
高
就
診
次

者
，
看
診
時
可
洽
詢
診
間

人
員
。
近
日
若
接
獲
健
保

署
的
關
懷
函
，
表
示
您
去

年
全
年
門
急
診
就
醫
已
超

過
九
十
次
，
屬
高
就
診
次

人
員
。
為
發
揮
有
限
的
醫

療
資
源
，
輔
導
會
呼
籲
，

如
非
重
大
疾
病
，
可
選
擇

住
家
附
近
診
所
或
是
地
區

性
醫
院
，
以
節
省
資
源
。

年就診逾九十次榮民眷 掛號費自付【
本
刊
訊
】
衛
福
部
委
託
「
財

團
法
人
醫
院
評
鑑
暨
醫
療
品
質
策

進
會
」
所
舉
辦
的
第
十
六
屆
醫
療

品
質
賽
，
臺
中
榮
總
在
實
證
醫
學

類
組
參
加
菁
英
組
及
用
藥
組
兩
項

競
賽
，
結
果
菁
英
組
獲
得
潛
力

獎
，
用
藥
組
獲
得
金
獎
。

第
十
六
屆
醫
療
品
質
競
賽
活
動

的
實
證
醫
學
類
組
競
賽
，
日
前
在

臺
北
醫
學
大
學
辦
理
，
臺
中
榮
總

派
出
的
兩
組
參
賽
人
員
均
抱
回
大

獎
；
正
式
頒
獎
典
禮
預
定
十
二
月

舉
行
。

中
榮
指
出
，
今
年
共
有
九
十
七

個
團
隊
參
加
實
證
醫
學
文
獻
查
證

競
賽
，
分
為
菁
英
組
、
用
藥
組
、

新
人
組
、
臨
床
組
；
競
賽
方
式
是

由
與
賽
各
組
依
據
現
場
公
布
的
情

境
，
利
用
兩
個
半
小
時
，
選
擇

其
中
一
個
情
境
，
提
出
兩
個
問

題
（P

IC
O

)

，
並
自
行
選
定 

一
個 

P
IC

O

進
行
線
上
搜
尋
與
文
獻
評

讀
及
製
作
，
現
場
發
表
簡
報
。

當
天
評
比
後
，
現
場
立
即
通
知

是
否
獲
獎
，
中
榮
菁
英
組
及
用
藥

組
都
獲
獎
，
其
中
菁
英
組
獲
得
潛

力
獎
，
用
藥
組
獲
得
金
獎
。

臺
中
榮
總 

醫
療
品
質
競
賽
實
證
醫
學
組
獲
雙
捷

【
本
刊
訊
】
政
府
今
年
頒
發
「
抗
戰
勝
利
紀
念
章
」

給
曾
參
加
抗
戰
的
老
兵
們
，
以
肯
定
並
彰
顯
抗
戰
老
兵

為
國
犧
牲
奉
獻
。

這
次
頒
發
復
刻
版
的
「
抗
戰
勝
利
紀
念
章
」
是
依

據
民
國
卅
五
年
十
月
頒
行
的
原
圖
，
除
部
分
內
容
略
作

修
正
，
如
黨
徽
改
為
國
徽
、
書
寫
改
為
從
左
至
右
、
刪

除
序
號
等
，
大
部
分
保
留
原
設
計
樣
式
，
旨
在
回
歸
史

實
，
肯
定
並
彰
顯
申
請
的
抗
戰
前
輩
們
，
為
國
犧
牲
奉

獻
的
榮
耀
。

為
表
示
國
家
對
抗
戰
老
兵
的
尊
崇
敬
意
，
「
抗
戰
勝

利
紀
念
章
」
的
頒
發
儀
式
，
都
是
配
合
紀
念
抗
戰
勝
利

七
十
週
年
的
相
關
活
動
公
開
舉
行
。

「
抗
戰
勝
利
紀
念
章
」
為
襟
綬
、
有
表
、
不
分
等
級
，

頒
發
給
八
年
抗
戰
期
間
的
軍
人
和
公
務
員
。
紀
念
章
的

中
心
圖
案
為
盧
溝
橋
，
上
端
交
叉
國
旗
暨
先
總
統
蔣
公

任
軍
事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時
肖
像
，
以
示
七
七
盧
溝
橋
事

變
後
，
領
袖
領
導
全
國
軍
民
對
日
艱
苦
抗
戰
，
終
獲
最

後
勝
利
。

抗戰勝利紀念章肯定並彰顯老兵的犧牲奉獻


